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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411     证券简称：金盾股份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37 

 

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部分问题回复的公告 

 

 

 

 

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）于 2021 年 4 月 8

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《关于对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

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创业板关注函[2021]第 173 号，以下简称《关注函》）。公司

对此高度重视，对关注函所提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。鉴于问题 1、问题

2和问题 3所涉事项尚需进一步核实，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，公司先行对部

分已核实确认的问题进行答复，问题 1、问题 2和问题 3将于 2021年 4月 15日

回复并披露。现对关注函部分问题的回复如下： 

4.根据公司于 2020年12月31日披露的《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红相科技 100%

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，公司所持红相科技 99%股份处于司法冻结状态，且所

涉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。请补充说明公司持有的红相科技股份已进入法院强制

执行阶段是否影响本次出售的实施，是否存在法律障碍，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

的相关保障措施。 

回复： 

截至目前，公司及子公司绍兴金盾科技有限公司仍合法登记持有浙江红相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红相科技”）100%股份，拥有收益、处分等权利，

但因公司所持红相科技 99%股份被法院司法冻结，其处分权受到限制。经向杭州

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杭州中院”）申请，杭州中院已书面同意公司附带

司法冻结进行本次挂牌转让，并要求成交后，浙江产权交易所在协助执行的金额

范围内将应执行款项支付至杭州中院指定账户。杭州中院在收到应执行的款项

后，解除对红相科技 99%股份的冻结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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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公司 2017 年并购红相科技形成商誉 88,044.35 万元，截至 2018 年末已

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68,274.69 万元，商誉余额为 19,769.66 万元。请结合后续

挂牌转让价低于评估值的情况、红相科技最近一年一期经营业绩，说明红相科

技商誉是否存在减值迹象，并充分提示商誉减值风险。 

回复： 

根据红相科技 2020 年 1-10 月审计报告，红相科技 2020 年 10 月 31 日经审

计净资产为 43,723.90 万元，合并层面可辨认无形资产、固定资产资产的账面价

值为 2,707.25 万元，合并层面因并购产生的商誉账面价值为 19,769.66 万元，

由此计算得出 2020年 10月 31日红相科技 100%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66,200.81万

元。经过评估，红相科技 2020 年 10 月 31 日 100%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50,381.00

万元，相较于红相科技 100%股权的账面价值 66,200.81 万元已产生减值

15,819.81万元，红相科技商誉存在减值迹象。若后续挂牌转让价低于评估值，

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减值，在最终转让价至 46,431.15万元，商誉则全部减值。公

司预计商誉全部减值的可能性较高，根据拍卖结果，除商誉存在减值之外，可能

导致红相科技无形资产、固定资产等资产存在减值风险。 

 

6.根据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披露的《关于中宜投资、红将投资业绩承

诺履行情形的进展公告》，杭州中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宜投资”）、

杭州红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红将投资”）作为红相科技的业绩补

偿义务人，因业绩承诺未完成，分别应补偿 47,484.25 万元、12,212.19 万元或

等值股份，公司已发出《催告函》要求中宜投资、红将投资在 2021 年 3 月 15

日前履行补偿义务。请补充说明业绩补偿进展情况，如未补偿的，公司是否已

采取有效措施追偿以及预计补偿完成时间，本次出售资产是否影响相关业绩补

偿的实施。 

回复： 

公司于 2021年 1月 25日向中宜投资、红将投资发出《催告函》要求中宜投

资、红将投资在 2021 年 3月 15日前履行业绩补偿义务。截至目前，中宜投资、

红将投资尚未履行业绩补偿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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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本次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红相科技 100%股份后，如果最终由

中宜投资、红将投资竞得，公司将在其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下，才会向其交

割红相科技 100%股份。依照挂牌工作安排，如果挂牌工作在 2020年度报告之前

完成，中宜投资、红将投资参与竞买的，则中宜投资、红将投资的补偿义务与红

相科技 100%股份的交割均可在公司 2020年度报告披露前完成。 

无论中宜投资、红将投资是否参与竞买，公司都会充分运用法律手段追讨业

绩补偿款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公司股东及投资者利益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

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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